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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會選舉罷免辦法第十一條、第十六條修正總說明 

漁會選舉罷免辦法原係內政部於七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訂定發布施

行，八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修正第十八條，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修

正第六條、第四十九條條文，嗣八十九年六月三十日修正漁會法時，將

中央主管機關由內政部改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後，於九十八年八月六日

修正第二十一條，自訂定迄今共歷經六次修正。茲依立法院第九屆第二

會期經濟委員會第九次全體委員會議第二二六案主決議及議事錄第一Ο

五案決議，為促進漁會選舉之公平性，且鑑於人民團體如工會等之選舉

相關規範，多無限制提供選舉人名單予候選人競選之用，且依個人資料

保護法第二十條第一項但書及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細則第九條規定非公

務機關對個人資料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應以法規明定，又為維護資料

提供之品質與模式一致性，且減少漁會提供是項資料之作業時間及成

本，應明確規範候選人取得資料之使用目的、範圍及銷毀等相關規定，

爰修正「漁會選舉罷免辦法」第十一條、第十六條，其修正要點如次： 

一、增訂經漁會資格審查確定之區漁會漁民小組選舉候選人及會員人數

在二百人以下之漁會理監事選舉候選人，得於漁會造具合格候選人

名冊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之次日起三個工作日內，向漁會申請提供所

屬選區選舉人名冊之會員姓名及戶籍地址資料，並以一次為限。漁

會應於其申請之日起三個工作日內提供。漁會提供資料時，應實施

適當之安全措施，並得向候選人收取費用。候選人取得之資料，僅

供競選活動使用，且不得複製、流通或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

法令規定，並應於選舉結束後，確實將資料予以銷毀。（修正條文第

十一條） 

二、修正漁會於候選人資格審查確定後，抽籤排定合格候選人先後次序，

造具名冊，報請主管機關備查時，應同時副知候選人，以利其向漁

會申請提供選舉人名冊。（修正條文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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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會選舉罷免辦法第十一條、第十六條修正條文對

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十一條  漁會辦理選舉應

依會員會籍檔案及會員名

冊編造選舉人名冊，載明

編號、姓名、性別、出生

年月日、入會年月日、會

員種類及戶籍地址，並得

按漁民小組分別編訂，加

蓋漁會圖記。 

投票日前六十日之前

已登錄會員會籍檔案及會

員名冊，依規定有選舉人

資格者，應一律編入選舉

人名冊。 

投票日前六十日之後

，選舉人有戶籍異動，遷

出原漁民小組，而未遷出

漁會組織區域者，仍應按

選舉人名冊之漁民小組行

使選舉權。 

選舉人名冊編造後，

除漁會與主管機關依法使

用及第五項另有規定外，

不得以抄寫、複印、攝影

、錄音或其他任何方式對

外提供。 

經漁會資格審查確定

之區漁會漁民小組選舉候

選人及會員人數在二百人

以下之漁會理監事選舉候

選人，得於漁會造具合格

候選人名冊報請主管機關

備查之次日起三個工作日

內，向漁會申請提供所屬

選區選舉人名冊之會員姓

名及戶籍地址資料，並以

一次為限。漁會應於其申

請之日起三個工作日內提

供。 

漁會提供前項資料時

，應實施適當之安全措施

第十一條  漁會辦理選舉應

依會員會籍檔案及會員名

冊編造選舉人名冊，載明

編號、姓名、性別、出生

年月日、入會年月日、會

員種類及戶籍地址，並得

按漁民小組分別編訂，加

蓋漁會圖記。 

投票日前六十日之前

已登錄會員會籍檔案及會

員名冊，依規定有選舉人

資格者，應一律編入選舉

人名冊。 

投票日前六十日之後

，選舉人有戶籍異動，遷

出原漁民小組，而未遷出

漁會組織區域者，仍應按

選舉人名冊之漁民小組行

使選舉權。 

選舉人名冊編造後，

除漁會及主管機關依法使

用外，不得以抄寫、複印

、攝影、錄音或其他任何

方式對外提供。 

一、為配合新增第五項，第

四項酌作文字修正。 

二、為促進漁會選舉之公平

性，並鑑於人民團體如

工會等之選舉相關規範

，多無限制提供選舉人

名單予候選人競選之用

；為使候選人於競選期

間資訊公平，均可知悉

所屬選區選舉人，進行

相關競選活動，應開放 

區漁會漁民小組選舉會

員代表、漁民小組組長

候選人及會員人數在二

百人以下之漁會理監事

選舉候選人，得於候選

人資格審查確定，漁會

造具合格候選人名冊報

請主管機關備查之次日

起三個工作日內，向漁

會申請提供所屬選區選

舉人名冊之會員姓名及

戶籍地址資料，並以一

次為限。漁會應於其申

請之日起三個工作日內

提供，爰參考農田水利

會會員資格認定及資料

使用管理辦法第十一條

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

增訂第五項。 

三、為維護資料之安全，漁

會應採行適當之安全措

施，如加印浮水印或條

碼以資識別，且其費用

應由候選人負擔，爰增

訂第六項規定。 

四、為避免資料被複製或供

選舉活動目的外之利用

或有違個人資料保護法

規定，明定候選人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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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得向候選人收取費用

。 

依前二項規定取得之

資料，僅供競選活動使用

，且不得複製、流通或違

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

法令規定，候選人並應於

選舉結束後，確實將資料

予以銷毀。 

資料之於使用目的完後

，確實將資料予以銷毀

，爰增訂第七項規定。 

第十六條  候選人資格審查

小組，應於候選人登記截

止之日起七日內完成審查

工作；經審查不合格者，

應書明理由通知本人，如

有異議，應於接到通知之

日起三日內以書面檢附有

關證件，向漁會申請複

審，以一次為限，逾期不

予受理。 

候選人資格審查確定

後，應抽籤排定合格候選

人先後次序，造具名冊，

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同時

副知候選人，並由漁會於

投票日七日前公告，及書

面通知候選人。 

漁會為審查選任人員

候選登記資格，應洽請財

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

心、票據交換所及司法、

檢察、警察、戶政等相關

機關(構)依法提供候選登

記人之債信、刑案、素行

及戶籍等資料，並副知主

管機關；相關機關(構)應

予協助。 

第十六條  候選人資格審查

小組，應於候選人登記截

止之日起七日內完成審查

工作；經審查不合格者，

應書明理由通知其本人，

如有異議，應於接到通知

之日起三日內以書面檢附

有關證件，向漁會申請複

審，以一次為限，逾期不

予受理。 

候選人資格審查確定

後，應抽籤排定合格候選

人先後次序，造具名冊，

報請主管機關備查，並由

漁會於投票日七日前公

告，及書面通知候選人。 

漁會為審查選任人員

候選登記資格，應洽請財

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

心、票據交換所及司法、

檢察、調查、警察、戶政

等相關機關(構)依法提供

候選登記人之債信、刑

案、素行及戶籍等資料，

並副知主管機關；相關機

關(構)應予協助。 

一、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二、修正第二項候選人資格

審查確定後，應抽籤排

定合格候選人先後次序

，造具名冊，報請主管

機關備查，同時副知候

選人，以利其向漁會申

請提供選舉人名冊。 

三、檢察與調查機關所提供

資料來源一致，爰刪除

第三項中調查之文字。 

 

 

 

 


